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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

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。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及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 

(五)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

1、公司在任董事 10 人，出席 5 人，董事王福铸先生、董事苏祖耀先生、董事郝

玉龙先生、独立董事王鸿茂先生、独立董事叶广宇先生因公务原因，未能出

席本次会议，事前已请假； 

2、公司在任监事 3 人，出席 2 人，监事全登华先生因公务原因，未能出席本次

会议，事前已请假； 

3、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杜景来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；副总经理朱益霞先

生、吴文斌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(一) 非累积投票议案 

1、 议案名称：2019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 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A 股 510,973,859 99.9847 78,100 0.0153 0 0.0000 

 

2、 议案名称：2019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A 股 510,973,859 99.9847 78,100 0.0153 0 0.0000 

 

3、 议案名称：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A 股 510,976,859 99.9853 75,100 0.0147 0 0.0000 

 

4、 议案名称：2019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A 股 510,976,859 99.9853 75,100 0.0147 0 0.0000 

 

5、 议案名称：2020 年财务预算方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

A 股 510,973,859 99.9847 78,100 0.0153 0 0.0000 

 

6、 议案名称：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

6



9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修订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A 股 510,973,759 99.9846 78,100 0.0152 100 0.0002 

 

 

(二) 涉及重大事项，5%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

议案 

序号 

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6 2019 年年度利润

分配预案 

24,676,730 99.9461 13,300 0.0539 0 0.0000 

7 关于续聘2020年

年度会计师事务

所的议案 

24,614,930 99.6958 75,100 0.3042 0 0.0000 

8 关 于 公 司

2020-2021 年 日

常关联交易的议

案 

24,614,930 99.6958 75,100 0.3042 0 0.0000 

 

 

(三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

上述议案中，议案 6 属于特别决议议案，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（含网络投票

股东）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会议还听取了 2019 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。  

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，请参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公布的《广日股份 2019 年股东大会会议资

料》。 

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

律师：倪小燕、王迪 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

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

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合法

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。 

 

 
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 

 2020 年 5 月 23 日  


